个人征信异议办理指南
依照《征信业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可以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一、向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申请
信息主体可以向信息提供者（即信用报告中展示的数据提供机构）提出异议，具体操作流程请联系数据提供机构。
二、向各地人民银行柜面征信服务网点提出异议申请
（一）本人提出异议处理申请的，应提供：
1、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个人异议申请表（样表见附件1）
（二）委托经办人代理提出异议申请的，应提供：
1、委托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2、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3、授权委托书原件(样例见附件2)
4、个人异议申请表（样表见附件1）
上述各复印件，一律按A4纸规格复印纸复印，第二代身份证须正反面复印在同一页面上。
（三）业务办理地点见湖北省内人民银行柜面征信服务网点信息表。
三、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提交异议申请
[bookmark: _GoBack]为深入践行征信为民理念，满足社会公众个人征信异议的线上申请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https://ipcrs.pbccrc.org.cn）已正式面向社会公众提供个人征信异议申请服务，个人信息主体可以通过线上渠道提交征信异议申请，具体操作流程可查看操作手册（https://ipcrs.pbccrc.org.cn/html/help_center5.html）。
附1
	个人征信异议申请表

	异议申请人信息 

	*申请人姓名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申请人有效联系电话
	

	代理人信息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证件类型
	

	代理人证件号码 
	
	代理人有效联系电话
	

	申请人授权 

	已授权异议处理期间查询申请人信用报告。 

	异议信息内容 

	





	*异议信息所属
信用报告版本 
	□个人版
□个人明细版
□银行版

	核查结果反馈方式 *
	□现场反馈
□电话通知

	签字确认

	经办机构名称
	

	*异议申请人
（代理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年    月    日


	注：1.*为必填项。
    2.代理人代理申请查询信用报告，“代理人信息”内容为必填项。
3.本表一式两份，异议申请人与受理机构各保留一份。
     4.提出异议申请表示授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征信分中心及辖内个人征信异议处理网点、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信息的金融机构在异议处理期间查询您的信用报告。 



附2
授权委托书

征信中心/分中心： 
     本人（姓名）        （证件类型       号码                       ），
委托(姓名)         (证件类型       号码                          )， 
于     年    月    日前往你中心代理办理异议申请。 
特此授权。

                                   委托人（签字）：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承    诺
以上委托书确系委托人亲自出具，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
                                       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说明：1.授权委托书需填写清楚，涂改无效
      2.授权委托书不得转让、买卖。

